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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110年度第 2次委員會會議 

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10年12月2日（星期四）下午2時 

地  點：桃園市政府1602會議室 

主  席：鄭召集人文燦(高副市長安邦代)         紀錄：李怡慷 

出席委員：詳如簽到冊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略。 

貳、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： 

決定：紀錄確認。 

參、 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： 

列管編號 1-編號 4。 

決定：解除列管。 

肆、 各單位工作報告：略。(各委員發言摘要如後附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決定： 

一、 洽悉 

二、 各單位工作報告請參考委員意見辦理，請於下次報告中增列以下

兩項說明： 

   (一)請家防中心及勞動局說明家暴相對人就業媒合情形。 

   (二)請說明地檢署或地院使用司法詢訊問員情形。 

伍、 提案討論： 

    案由：委員會採各局處報告模式雖可呈現各局處執行成果，然尚無法

全面掌握各局處推動樣貌，擬於本委員會上請各局處進行專題

報告，以精進本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。 

    決議： 

一、 照案通過。 

二、 請家防中心擔任幕僚單位，偕同其他局處進行跨局處專案報告，

議題由各局處協商後提出。 

 

陸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柒、 散會：下午 3 時 1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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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桃園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110年度第 2次委員會會議委員 

發言摘要】 

委員提問與建議 

吳委員啟安 

一、 本市支領育兒津貼之對象約多少人?未來育兒津貼的查核是否也能優

先納入行方不明者做為查核對象? 

二、 針對家暴相對人之就業媒合，請說明實際執行情況？ 

三、 保護令聲請可否分類為被害人自行聲請、行政機關依職權聲請，另依

職權聲請被駁回之數據及因素為何? 

沈委員勝昂 

一、 針對各年度家暴性侵數據之變動情形，可思考有哪些訊息可以特別呈

現?以利委員能於會上提供建議。 

二、 性侵害男性被害人以 12-18 歲受害比例較高，實務上也常見成年男性

犯罪者曾為被害人之情況。 

沈委員瓊桃： 

一、 肯定本市在短時間針對數位性別暴力宣導有如此具體之作為，惟此類

犯罪案件未見相關統計，現今網路媒體及 3C產品的與時俱進，針對此

類新興犯罪型態，相關單位有無全面防治策略? 

二、 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專業成長關係有 9 成 5 以上的滿意度，另教

育局將性別平等融入各領域教案，透過老師回饋有相當顯著的滿意度，

值得肯定。 

三、 有關醫院督考部分，期待來年能看到醫院教育訓練及宣導成效。 

張委員貴傑： 

各業務單位可嘗試用不同的視野去思考往後報告書的呈現模式，僅透過數

字的呈現，將無法帶出來年工作焦點、宣導重點、處遇重點等面向。 

謝委員淑芬： 

一、 針對家防中心整理工作報告，常見於標題統計數字之期間無法對應下

方附表，請家防中心製作表格可再行檢視，以利委員依據正確數據提出

回應及建議。 

二、 109 年家防中心有 9 名司法訪談專業人員，惟未知目前地檢及地院有

無使用到該項資源，建議下次會議可呈現每年度院檢申請司法詢訊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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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之數據。 

三、 被害人保護扶助金額中，請說明訴訟費用補助與法律扶助費用補助有

何不同?性侵害民事損害賠償也請一併補充說明。 

徐委員立仁 

一、 無故未接受輔導治療之性侵害加害人移送裁罰，確實因為今年疫情因

素及疫苗接種情形，致使處遇暫時中斷，請問今年因未接受處遇而受裁

罰的案況?運作上有無困難?針對類似情形有無因應的模式? 

二、 精神衛生法針對強制住院有所規範，家暴相對人因未達強制住院門檻，

是否能由家暴事件著手裁處強制住院? 

林委員惠珠： 

一、 目前各縣市家暴相對人審前鑑定方式並不一致，桃園是以團體評估方

式，但因家暴型態十分多元，逐漸改為同一時間報到卻作個別評估，且

有相當比例的相對人並未出席的情形，以致治療師僅能就有限書面資

料作處遇建議，可參考性不足，建議檢討改善現行作法之限制。 

二、 今年裁定相對人處遇比率較往年明顯為低，宜提升以利降低再犯風險，

另建議增加法院裁定前的相對人服務，以提升其參加處遇課程的出席

率。 

三、 高風險家庭之目睹兒少及非目睹兒少，是否有相關評估機制提供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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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單位回應及說明 

高副市長安邦 

有關資料呈現部分，家防中心自行統計數值與衛生福利部資訊系統之

資料是否有落差，請釐清並說明之。 

家防中心回應： 

一、 考量育兒津貼領取規定係設籍本市，符合資格均可領取，本市每年年

底均由各公所辦理抽(複)查，另針對行方不明案件，目前中央主管機關

亦有針對此類案件研議策進作為。 

二、 本市協請專業團體共同協助家暴相對人就業服務，包含評估工作意願

及合適程度，另媒合就服站併同服務，將與勞動局研議相關數據上的呈

現。 

三、 針對報告書面呈現之數據，擬依委員建議改善；另有關司法詢訊問員

使用情形，109年共使用 29件服務人次，今(110)年截至目前為止為 22

件；律師及訴訟補助部份，107及 108年尚未分列，故補助統計落入其

他項下，訴訟費用包含撰狀費、各類訴狀費用等，律師費用主要為委任

或雇用律師之費用。 

四、 針對 12-18 歲男性被害人部分，以兩小無猜案件佔比較高，故男女雙

方同列被害人，致使在數據呈現上 12-18 歲被害人男性比例有較高的

情形。 

五、 有關數位性別暴力議題，兒少部分尚有兒少性剝削條例可資規範，有

關成人受害部分，中心尚有部分家暴及性侵案件合併數位性別暴力議

題，社工將依案件特殊情形提供輔導及服務。 

六、 針對目睹兒少部份，本中心不論成人或兒少案件，均以家庭為中心全

方位檢視，而高風險家庭即社會安全網下所稱之脆弱家庭，由本市各區

家庭福利中心提供服務。另學校端針對兒少部份提供適切且及時的相

關因應作為，部分案件亦會連結學校端一同協處。 

教育局回應： 

有關數位性別暴力，本局相當重視國高中生情感教育，遂於今(110)年

10月 14、15日，針對專輔教師安排相關訓練場次，並納入數位性別暴

力及跟騷法相關議題，強化專輔教師對此類議題之專業知能，實際運用

於學生宣導及教育輔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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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局回應： 

一、 有關因應疫情期間無法至處遇單位接受處遇的列管對象，本局加強追

蹤社區列管，並依規定移送家防中心裁處；另保護令本身有其區間，倘

加害人未完成則移送辦理。 

二、 有關家暴相對人強制住院事宜，現行法令確實無法提供協處。 

新聞處回應： 

本處針對數位性別暴力將賡續加強宣導作為。 

警察局回應： 

一、 針對保護令部分，暫時保護令及緊急保護令係警方依職權聲請，嗣後

本局將於資料呈現中納入保護令遭駁回比例，並分析遭駁回相關因素，

以精進保護令聲請作為。 

二、 數位性別暴力依行政院規範計有 10種類型，警政主政部份較小，而成

人部份也涉及刑大的支援(科技偵查隊)，故針對類此新興犯罪，警政單

位確實需要提升偵查能力及量能，同時也需強化同仁對案件的敏感度

及專業知能。 


